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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112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社團法人台灣環境規劃協會 

討論議題：光電發展如何與在地社區共好、與環境共融？ 

辦理時間：112年8月31日（星期四） 

辦理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系館 207教室 

 

一、現況或問題 

(一) 台灣電力系統議題 

1.從集中式走到分散式系統。台灣傳統電力系統為中央集權式的電網結構，不利再生

能源分散式的想像。 

(二) 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中的公正轉型 

1.光電發展對農村的影響。光電發展看似與農爭地，但是否在好的設計之下，農光可

以相互配合，達成藉由光電發展，回應農村人口老化、青年返鄉工作、增加農村就業機

會等可能性。 

2.地方政治與台灣農地運動。看到許多光電案場爭議在地方發生，會與地方政治鑲嵌

在一起，另外，由於台灣農地運動「農地農用」的論述想像，也讓一群捍衛農地利用的

在地人，並不認同光電的發展。 

3.誰該為減碳負責？光電的爭議許多的發生在農村，但如果工業部門，或是工廠、科技

公司可以實踐他們的企業責任，是否他們才是真正應該思考光電發展，並為減碳責任負

責。 

4.不遺落任何人：公眾參與和溝通的重要性。溝通如何在在地發生，仍舊是很重要的

議題，光電發展的過程如何納進所有人的意見，傾聽想法，甚至讓社區或利害關係人受

益，是談論能源轉型中公正轉型很重要的一環。 

(三) 台灣光電發展類型 

 1.台灣農地類型認定。農地結合光電的可能性，然而又如何判定什麼是低地力？ 

2.屋頂光電的能與不能。雖然談了很多地面型光電的發展，但也不應該忽視屋頂光電

的重要性。像是近期再生能源條例修法，就有強制新建物一定比例要加裝光電板。雖然

政府能源轉型仍舊遇到一些困境，但也在嘗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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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論或建議 

（一）社區公民電廠 

1.在地性。許多光電案場的爭議在於，這個案場蓋在我家旁邊但卻好像跟我無關。但能

源轉型如果要與所有人有關，也應該是要有關，那就更要強調社區在地性，以及民眾可

以主動參與在能源的討論和實踐裡。從居民的需求出發，建立在地的公民電廠，才能真

正的讓能源與所有人有關。 

2.惠益共享。其意旨光電案場的興建應使當地的發展往好的發展，且應保障納入更多的

社區參與。惠益共享的方式其實非常多元，因為各個社區和在地的特性不同，應提出適

合在地的計畫。 

（二）共融光電 

1.光電發展仍應顧及自然生態和景觀。光電的規模發展固然重要,但必須同時兼顧環境

與景觀的保護及土地複合利用等議題,發展出可為社會接受的規劃制度與管理模式,以利 

擴大推廣運用。 

2.在地意見的參與。正如這次工作坊設計的利害關係人角色扮演，光電案場在申請前的

規劃階段,提案者應確保地方社群有機會參與瞭解計畫構想並表達意見,搜集了解在地觀

點。在地意見蒐集會,應詳細說明規劃構想,也需要傾聽參與者們的疑慮,回應 地方意見

如何與規劃構想調和，透過詳實的紀錄後彙整資訊，後續也應資訊公開相關回應文件。 

（三）民眾參與能源討論 

1.如何才能真正落實民眾溝通及社區參與？在利害關係人角色扮演之後，就會發現在

地意見者並非所有人都能到場，也不是到場了都能夠發言，這就是現實的狀況。除此之

外，並非舉辦一場在地意見搜集會後，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是真的需要透過長期的

與各方利害關係人交流對話、聆聽理解，以及有效的溝通設計，才能建立在地認同和相

互的信任關係。 


